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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面名称：
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权

证，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
证书。

二、扉页盖章
原为各地方人民政府的公章，

现为各登记机构公章。“过去以各地
方人民政府为主体，盖的都是各地
方人民政府的公章，而下一步不动
产登记的主体变为了登记机构，不
再由各地方人民政府承担相关的事
项，因此不动产权证书取消了套印，
而直接盖各登记机构的章。”青岛市
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说。

三、扉页增二维码
不动产权证书在扉页的右上角

新增了一个二维码，作为存储不动
产登记信息的标识，市民扫描二维
码即可以获取不动产权证编号、不
动产单元号码等相关信息，实现不
动产信息快速查询。

四、内页增不动产单元号
原房地产权证主要记载房屋和

土地两项内容，内页信息包含房地
产权利人、身份证明名称、身份证明
号码、房屋坐落、共有情况、登记时
间；房屋建筑面积、套内建筑面积、
规划用途、房屋性质；土地地号、土
地用途、取得方式、使用年限、使用
权面积、共用使用权面积等。

涉及更多不动产登记信息的不
动产权证书内页信息包括权利人、
共有情况、坐落、不动产单元号、权
利类型、权利性质、用途、面积、使用
年限、权利其他状况。青岛市国土资
源和房屋管理局工作人员分析，不
动产权证书的一项重要变化就是增
加了不动产单元号，为今后可能的
以“宗地单元”为依据查询不动产登
记信息奠定基础。

五、附图更全面
原房地产权证主要记载房屋和

土地两项内容，不动产权证书记载
内容除了房屋、土地外，还包括林
权、海域以及下一步将纳入的农地。
因此在附图方面，原房地产权证只
有房、地两个附图，而不动产权证书
则会逐步将宗地、宗海以及其上的
建筑物、构筑物全部标注出来。

本报记者 刘晓

本报2日刊发了淄博96名患
儿因身患苯丙酮尿症，无奈之下
上书请求“被医保”的报道，引起

社会广泛关注。2日，部分淄博市
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委员联系到
记者，表示愿在即将召开的淄博
市两会提交相关建议提案。

当记者见到淄博市政协委
员黄晓玲时，她还在门诊为患儿
看病，作为症一名长期从事儿童
孤独症、矮小症等疾病研究的医
生，她对一些罕见病患儿目前的
生存情况格外关心。“这类病人
往往接受门诊治疗，而不是住院
治疗，由于享受不到医保政策，
给家庭带来了很大的负担。除此

之外，这类疾病也未能纳入慢性
疾病管理，随着年龄的增长，治
疗难度会越来越大。在了解到这
件事之后，我觉得作为一名医生
和政协委员，有责任在市两会上
反映一下，帮他们一把。”

对此，淄博市人大代表杨光
磊也表示，自己将拟出相关建
议，提交到市两会上。

在淄博市医疗保险事业处，
医保处一工作人员介绍，苯丙酮
尿症是否纳入医保目前正在论
证当中，先前已经接到过相关反

映，但具体什么时候能实现还有
待确定。

据了解，由于苯丙酮尿症等
罕见病患儿相对较少，加上本身
确诊困难，认定起来较为麻烦，
部分罕见病甚至存在漏诊、误诊
的现象，即便将罕见病的医治纳
入了医保范畴，也有很多真正的
罕见病患者根本享受不到医保
带来的实惠。

据介绍，目前我省潍坊、青
岛、临沂等地已经相继出台针对
罕见病的医保和救助政策，而这

些政策的一个共同点就是6岁之
前免费治疗，6岁之后的治疗开
始纳入医保，并进行相关的补
助。

其实，仅就苯丙酮尿症纳入
医保范畴来说，淄博不存在太大
难题。“目前，淄博仅一家定点
筛查和治疗医院，而且自2000
年筛查以来，所有患儿的病史
等信息记录也都有，完全不存
在认定标准不明确等问题。”淄
博市妇幼保健院保健部主任丛
玉英介绍。

淄博市医保处回应：

罕罕见见病病纳纳入入医医保保正正在在论论证证

本报记者 张璐 蓝娜娜

新施行的《不动产登记暂
行条例》，被认为是影响到民众
生活的法律法规之一，然而作
为我省唯一的试点城市青岛，
无论是职能部门还是普通市
民，除了心情上“激动”外，真实
的变化感受并不强烈。显然，不
动产登记至少目前与“影响到
民众生活”还相去甚远。

“我本人也是青岛商品住
宅的一位业主，也面临着换证
的问题，就个人感觉而言，换

证不会带来什么变化”，这是3
月1日青岛市国土资源和房屋
管理局一位工作人员以个人
身份表达的一种观点。

山东首批不动产权证书
颁发后，青岛市国土资源和房
屋管理局副局长付荣云接受
媒体采访时也称，在新证颁发
过程中，老证继续有效；不动
产权证书申领，按照“自愿”原
则，不强制；老证“不变不换”，
所谓的“不变”是指权利不发
生变动。

而对已经形成的各类登

记资料、信息（老证），青岛市
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解释
称，将移交到新的不动产登记
机构，新的不动产登记机构要
把这些信息进一步梳理、整合
到一起，最终形成完整的不动
产登记信息。

不过按照付荣云的介绍，
比较明显的变化是，“不动产
统一登记实施后，企业和群众
等权利人不用再分别跑几个
部门进行不动产登记，这方便
了企业和群众，同时节约了行
政成本，减轻了群众负担。”

本报记者 张璐 蓝娜娜

作为一项将普遍推行的
制度，不动产统一登记还有许
多执行层面的细节需要明确
和完善。相关负责人在不同场
合称，“这是一项新制度，是摸
着石头过河，很多具体细则还
没出台”。在山东常春藤律师
事务所资深律师宋洪昌看来，
较为典型的问题是土地证与
房产证合一的问题，房屋与土
地的关系以及处置问题。

宋洪昌认为，对于个体购
房者，土地证只是一个理论上
的存在，“现实中房屋买卖，一
张房产证就完全实现，很少人
关心土地使用权的问题，关心
了也没用”。以一栋15层高、两

个单元、每单元四户、建筑基
面1000平米的商品楼为例，宋
律师说，按照房地产开发的合
法流程，在达到预售条件前，
开发企业首先必须取得《国有
土地使用证》。

但问题是，“这栋楼的土
地证只是这个楼的建筑基面，
换句话说，这栋楼的60户居民
共同拥有这1000平米。谁能说
清楚每一户居民在这1000平
米中拥有哪一块土地的使用
权？说得清楚又有什么意义？
如果说土地证代表的是一种
土地使用权利，对个体居民来
说这完全是一种虚拟的权
利”。对于为什么这种虚拟的

“权利”被划分到个体购房者
身上，宋律师用了“奇怪”两个

字。
此外，土地使用年限的问

题也是一个迫切需要明确的
遗留问题。按照目前的法规，
购房者拥有70年或者40年的
土地使用权。宋洪昌认为，使
用权到期后，地上建筑物该如
何处置目前还没有明确。

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
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
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但宋
洪昌认为，这个人大通过的法
律仅做出了一个方向性的描
述，缺乏细节支持，比如“谁来
续期，续期有偿还是无偿，续
期是备案制度还是审批制度”
等等。不动产统一登记全面实
施后，这个问题的解决也尤为
迫切。

1、权利人持有关办证材料到登
记机构申请登记

2、符合受理条件的登记机关予
以受理并出具回执

3、申请人到不动产所在区地税
窗口审核缴纳相关税费

4、登记机构审核案卷
5、登记机构将审核结果记载于

登记簿
6、权利人到收费领证窗口交费

并领取不动产权证书
本报记者 蓝娜娜 整理

不动产房屋

初始登记办理流程

新老两证区别本报青岛3月2日讯（记
者 张璐 蓝娜娜） 《不
动产登记暂行条例》3月1日
正式施行。青岛市为全国首
批、我省唯一的不动产统一
登记窗口工作联系点城市。
2日上午，徐建军等六位青
岛市民成为了“幸运儿”，领
取了我省首批不动产权证
书。

2日上午9点，青岛市民
徐建军从国土资源部部长
姜大明手中接过了不动产
权 证 书 ，这 本 编 号 为
37000000001的不动产权证
书，也是我省颁出的第一本
不动产权证书。

徐建军表示，拿到了第
一 本 不 动 产 证 后 ，很“ 激
动”，心里也很“踏实”。除徐
建军外，还另有5位青岛市
民也拿到了首批不动产权
证书。

记者了解到，徐建军的
不动产权证书是一套100平
米左右的商品住宅，首批颁
出的不动产权证书，在功能
上与此前青岛颁发的房地
产权证书没有太大差别。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规
定中的林地、草原、土地、海
域海岛等不动产的产权证
书，并没有出现在首批证书
发放的序列中。

不动产登记是否为房
产税开征提供了技术条件？
国土资源部不动产登记局
的负责人明确答复，“尽管
不动产统一登记是不动产
税收的技术基础，但税收问
题只能根据税法的有关要
求，依税法法定原则，由国
家依法决定。”而目前房产
税征收还只在试点中，全面
推行的房产税税收面积标
准、税率等具体细则还没有
出台。

青岛市国土资源和房
屋管理局副局长付荣云介
绍，目前只有青岛市本级

（市南、市北、李沧三区）作
为国土资源部确定的全国
15个不动产统一登记窗口
建设联系点之一，率先启用
新的登记簿并颁发新版证
书。年内，其他各区市在完
成职责和机构整合，进行业
务流程再造、登记系统对
接、统一窗口设置等必要的
技术准备后，全市将全面进
行不动产统一登记，颁发不
动产权证书。

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副
厅长王玉志此前曾表示，我
省确保2015年完成市县不
动产登记职责整合和机构
建设；2016年争取出台山东
省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建
立健全不动产登记的制度
规范体系。

新新证证换换老老证证，，感感觉觉咋咋不不强强烈烈
老证继续有效，“不变不换”

统统一一登登记记后后，，产产权权期期满满咋咋续续期期
律师：目前没有细则，亟需解决

新闻延伸

罕见病儿求医保

图为原先的《房地产权证》与更换后的《不动产权证书》外观对比。 本报记者 杨广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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